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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函

這是一種由Lloyd’s認可的救助擔保的標準格式（附件二），通常由被救助財產的所有權人在倫敦的保險經紀代其向Lloyd’s提供。如被救助的船舶或貨物並未在倫敦保險市場中直接投保，則由其再保險經紀，或其倫敦代表，或其倫敦的銀行代為提供。對於救助方可接受的非英國的保證人，國際救助組織（International Salvage Union）已經通過了以下幾種擔保保證的格式：

· ISU1 (附件三)；
· ISU2 (附件四) 包括船舶代表貨物提供擔保；

· ISU4 (附件五) 有關特別賠償請求的擔保；

第4.6條規定船主必須盡其所能在貨物被解除留置前確保各貨主提供相應的擔保份額。這也包括了船主向救助方提供有關貨物和貨主身份的資料。但這並不構成船主代表貨主提供擔保的責任。然而，為避免延誤船期或使船舶儘早離開，船主也可能代表貨主提供臨時的擔保。如果因船主違反本規定，未盡其最大努力而導致救助方承受損失，船主需對救助方之損失負責。

第4.7條規定，對於被救助財產，救助方享有關於救助報酬的海事優先權。其意指救助方可以留置船舶和其他財產直至提供救助擔保為止。但是，救助方也保證在二十一日以內，被救助財產的所有權人提供擔保的，救助方不得實施扣押或者留置，除非他們有理由相信該船舶或其他財產可能在未提供擔保之前被轉移。（第4.9條）

如果船主不能按照救助方的要求對於貨主分攤部分提供擔保，（假設貨物不屬於船主所有）。救助方必須在情況需要時將船、貨雙方擔保的總金額區分開來以提出各自份額的擔保請求。因此，當船主已經提供其分攤份額的擔保，那麼他們將不再受上述海事優先權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貨主無法提供其擔保，救助方也不能因執行貨物到期的擔保而對船舶採取行動。當然，隨時都會有些案件涉及眾多貨主，因此在短時期內取得所有貨主的擔保是非常困難的。我們曾碰到過一些船主為儘快履行航次而提供全部包括貨物在內的擔保，然後在貨主取貨的時候向貨主取得反擔保。這種做法通常很難令船主滿意，其原因在於反擔保格式（比如共同海損的擔保），在貨主抗辯因船主違反運輸合約而造成海難救助時，貨主有權拒絕付款。舉例說明，船主因未恪盡職守而導致船舶不適航，比如船舶主機沒有適當的保養而引起主機故障，導致必須使用救助的拖船將船舶拖回安全港口/地點。

LOF1995版本首次作出爲使航次繼續提供臨時擔保的規定。保證格式ISU2 (附件四) 僅是臨時擔保，以便船舶繼續航行。救助方仍享有繼續要求貨物利益方提供擔保的權利。船主因代表貨物提供臨時擔保而取得對貨物的留置權。臨時擔保的數額會因爲貨方事後提供了他自己的擔保予救助方而相應減少。船主在提供了臨時擔保後，爲了避免因貨物在航程當中不幸發生貨損貨差而導致他的利益受影響，可以考慮購買海損費用險(Average Disbursement Insurance)。
針對協助救助方收取貨物擔保的海損理算師而言，他們通常可以提供的服務包括：

· 通知船方代理有關救助方的擔保請求，並通過他們進而確認貨主身份及其保險人；

· 與Lloyd’s Salvage Arbitration Branch聯繫以保證所有通知他們的擔保已經與貨物利益方確認無誤；
· 查詢貨物利益方有關擔保的安排事宜；

· 通知船方代理所有收取的救助擔保；

· 在接受所提供的擔保以前，須取得救助方的同意，將擔保遞交Lloyd’s保存；

· 逐日或每週向救助方更新已經取得的擔保及其金額；

· 聯繫貨物利益方關於貨物的價值以確定所應提供擔保的價值；

· 保持所有已聘請代表律師的貨物利益方的紀錄。

SCOPIC特別報酬之擔保

只有救助方有權將SCOPIC特別報酬條款併入LOF救助合約，而船主或P&I Club（保賠協會）均不享有此許可權。

當救助方預計救助公約第13條規定的救助報酬不足以涵括因救助產生的費用或損失時，他們就很有可能將SCOPIC條款併入。無論是否產生對環境造成損害的威脅，救助方也可以行使此選擇權。SCOPIC條款的併入需要救助方以書面方式通知船主。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SCOPIC特別報酬的金額是從救助方引入該條款時開始計算，而不是從救助服務一開始計算。如果救助方沒有援引該條款，就不享有該條款下報酬請求權。在救助公約的體系下，救助方無須做任何決定，可以在兩年以內提出特別賠償的索賠。在SCOPIC條款下，他們將需要在提供救助服務的過程中作出是否併入該條款的決定。

SCOPIC特別報酬之擔保

(i) 船主必須在救助方書面通知併入SCOPIC條款後的兩個工作日內（週末和周日，及Lloyd’s的公共假日除外）提供一份銀行擔保或保賠協會出具擔保（以下簡稱初始擔保）。該擔保的格式必須是救助方合理接受的，並且總金額為三百萬美金，包括成本和利息。

(ii) 在提供上述初始擔保之後的任何時間內，船主合理預計SCOPIC特別報酬包括成本和利息低於所提供的擔保，那麼船主有權要求救助方將擔保減少至合理的金額。合理的金額一旦確定，救助方有義務嚴格履行。

(iii) 在提供上述初始擔保之後的任何時間內，救助方合理預計SCOPIC特別報酬包括成本和利息高於所提供的擔保，那麼救助方也有權要求船主將擔保增加至合理的金額。合理的金額一旦確定，船主有義務嚴格履行。
(iv) 在雙方不能達成一致時，所有關於初始擔保的格式、擔保金額的增減均應提交仲裁員仲裁決定。

無論最終應支付的SCOPIC報酬總金額多寡，三百萬美金的擔保均應當在兩個工作日之內提供。在救助服務終止時，金額之增減亦有相應規定。

保賠協會通常同意使用ISU5 (附件六)約定的用語提供擔保。如果該擔保未能提供，船主將視為違約。保賠協會也同意向有關港口當局提供准許其會員船舶入港的擔保，以合理金額為限。但是該擔保並不是一種固定擔保。

共同海損

佔有留置權

在大多數海運國家的法律中，在貨主尚未支付其共同海損分攤或理算書中不足額之前，船主都享有在目的地留置貨物的權利。長期以來，船長和商人安排自己的理算人員到船上進行共同海損理算，這套系統在往昔盛行不衰。後來，隨著海上運輸的日益發展，他們將這些理算工作委託給獨立的理算人員來處理，亦即眾所周知的海損理算師。船主留置貨物的權利，在貨主提供各式的擔保後解除。這些擔保的形式包括將現金擔保和擔保函。

在英國法下，無論何時，當部分貨物利益方發生共同海損犧牲而引起其他有關方的分攤，船主必須行使其取得共同海損擔保的權利（先例：Crooks v. Allan 1879）。 另一方面，如果共同海損僅僅涉及船主的犧牲和使費，那麼他們就可能不提出擔保請求。這一點無疑是由商業習慣所決定的。船主對於擔保的格式，金額或具體條款都不得提出無理請求。

這裏所談的留置權，只有貨物仍處在船主的控制下才能行使。貨物一旦卸下船，比如卸在救助方的駁船上，那麼佔有留置權也可能隨之消失。（先例：The Winson 1979-1982）
但是在同一提單下，即使貨物被轉船，那麼船主的地位很有可能保持不變。除非簽發新提單，那麼留置權才隨之消失。

有關佔有留置權，以下三點需要特別關注：

a) 一般而言，船主只能在目的地或者航次終止地行使其佔有留置權；

b) 船主這種理論上的權利的正常行使與否取決於地方法院/當局的支持程度。如果面對當地實槍荷彈的武力干涉，上述英國法院的先例就變得毫無意義。

c) 法律的權利也在許多時候表現出實施的困難。比如繁忙的港口因空間限制必須堅持卸貨；貨物存放的地方可能根本不安全；當地的代理可能不稱職或貪污等等。

擔保文件
由收貨人承諾支付共同海損分攤責任的文件，被稱為共同海損保證書 (Average Bond）。除此以外，船主通常還要求提供以下形式的額外擔保：

1. 現金提存；
2. 貨物投保之保險公司開立之海損擔保函；或

3. 銀行保證
共同海損保證書
Lloyd’s海損保證書的格式是由Lloyd’s工作團隊在1976年所修正，同時在1997年，以一種精簡短小的格式再次發行。（附件七）。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海損保證書中雙方約定的條款已經構成一份完全獨立於租船合約以外的新合約。誠如McNair J.法官在一個未報導的案例中指出，當收貨人簽訂Lloyd’s海損保證書的時候，“新的權利義務已經構成一個有效的對價。船主放棄寶貴的留置權利，換來了Lloyd’s海損保證書下新的權利……海損保證書作用之一就是簡化案件，使得雙方不需要再去考慮其他文件下有關時效等條款。”

上文的引述也得到了英國貴族院在1974年“Evje”先例中的佐證。該案中並沒有海損保證書，僅僅是一份簡單的擔保函。貴族院認爲擔保格式的字眼相對來説並不重要，只要注明以下三點:

(i) 出於解除船主對貨物的留置權，貨物有關方同意承擔：
(ii) 支付適當的分攤部分費用；

(iii) 提供與分攤價值有關的資料；

上述三點都列明在Lloyd’s 的格式當中(LAB 77)。

共同海損保證書是完全獨立於租船合約以外的新合約。它也是一個適當的地方去列明一些特別約定的條款去適用個案的實際情況，以便保護雙方利益，。

不可分離協議

通常航次當中總會有船舶或貨物過早的分離。比如承運的船舶可能在碰撞中受到嚴重的損壞，導致貨物的全部或者相當一部分必須在避難港卸下，並且需要存放較長的一段時間以待船舶在船塢修理完畢。如此一來，通過他船轉運貨物至目的地的費用，或者轉運在避難港卸下部分貨物的費用也可能相比整個修理期間貨物倉貯費用更為便宜。這種轉船和轉運的額外費用均作為原應在避難港支付費用的替代費用應列為共同海損。然而，如何處理在修理期間船員工資和給養費用，以及分攤的價值又應在何地認定？在實踐上，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在共同海損保證書中列入所謂的“不可分離協議”，用以保留雙方的權利，視同船舶和貨物自始未曾分離：
茲此同意，在任何情況下承載貨物的全部或者部分由其他船舶或交通工具轉運至目的地，共同海損的權利和義務均不受這種轉運的影響。這樣做的原意是讓雙方視同自始未曾發生轉運，只要依據適用法律和租船合約能證明合理，由原船舶繼續完成航次。

財產涉及之共同海損分攤的基礎，應以在原目的地交貨時的貨物價值為准。但不在目的地出售或者處理者，不在此限。由於原船並未承載貨物，因此應以原船完成卸貨時的實際價值進行分攤。

不可分離協定之目的是，在貨物發生轉運時，使雙方處在相同的地位上，如同共同海損所認定，該批貨物自始未曾轉運一樣。事實上，它就是一項船主和貨主之間的交易。為了回報船主安排及時轉運以便貨物不因等待船舶修理而延遲，貨物利益方同意支付船主該批貨物在貨物卸船後的共同海損分攤部分。

當貨物仍停留在原船上，原航次仍然可以繼續的前提下，不可分離協議始得有效。如果原航次無論怎樣都將被放棄，那麼不可分離協議則不適用。“City of Colombo”是一個加拿大聯邦上訴法院在1986年判例。該案認為，已支付全部運費的貨物利益方將有權在未抵達目的地之前的避難港取回其貨物，同時不得被要求簽署不可分離協定。

如果航次為方便原則而終止，（亦即，並非因成本/延遲等因素而受阻），貨物發生轉運，那麼無論是否併入不可分離協議，轉運費用仍然可以在York-Antwerp規則F下列為共同海損。

貨物利益方有時堅持在不可分離協議下附加Bigham條款，典型的條文詳列如下：

依本協議貨方負擔的費用不應超過貨方在避難港接收貨物並自行安排轉運將產生的費用。

在實踐中，大多數的海損理算師都會依據個案的情況，盡力保證無論是否併入Bigham條款貨物利益方不會被過高收費。再次強調了不可分離協議不得濫用。

York-Antwerp1994規則G，合併了不可分離協議和Bigham條款而使情況簡化，但應謹記：

1． 首要條款優先適用；
2． 規則G還包括“但必須在情況允許時及時通知貨物利益方”；

                                                                          下 期 續 ………..











































